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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时房产如何分割？
法官提醒强化权属观念，避免不必要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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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房屋市场价值较大， 房屋分割往往成为夫妻离婚时争议的主要焦点： 是婚前购房， 还是婚后购

房； 是夫妻购买， 还是父母购买……都直接影响离婚后的房屋归属。 涉房屋分割离婚纠纷案件具有举证

较为困难、 涉及到案外人情况相对较多、 产权认定及分割难度较大的特点。 本期 “专家坐堂” 结合典型

案例， 提醒读者应提升法律意识、 强化权属观念， 可用书面协议的方式对房屋的权属、 性质及份额进行

约定， 避免日后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资料图片

案例一

婚前首付婚后按揭

增值部分为共同财产

翟某以 36 万元购买了位于北

京市大兴区某小区 601 室房屋， 其

中首付款 15万元， 按揭贷款 21 万

元 （贷款期限 240 个月）， 翟某支

付中介费等 16000 元， 房屋登记在

翟某一人名下。 此后， 翟某与张某

登记结婚。 离婚诉讼中， 张某主张

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偿还 601 室

房屋的贷款， 故请求法院对该房屋

在婚姻存续期间由夫妻双方共同还

贷及对应的增值部分依法分割。 法

院经审理认为， 601 室房屋为翟某

婚前购买， 且登记在翟某名下， 因

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

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 属夫妻共同

财产， 故判 601 室房屋归翟某所

有， 翟某给付张某房屋折价款 37

万元。

法官说法

《婚姻法司法解释 (三 )? 第

十条规定： 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

产买卖合同， 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

款并在银行贷款， 婚后用夫妻共同

财产还贷， 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

付方名下的， 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

方协议处理。 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

一致协议的， 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

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所有， 尚未

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

债务。 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

项及相应财产增值部分， 离婚时应

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的原则， 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

进行补偿。 对于房屋系夫妻一方婚

前签订的购房合同并交纳了部分首

付款， 婚后另一方参与了还贷的情

形， 不管房屋所有权证何时下发，

人民法院一般判令该房屋由签订购

房合同的一方取得。 对于婚后夫妻

还贷的部分， 婚后夫妻共同还贷的

款项为夫妻共同财产， 该款项所对

应的房屋增值部分， 应为夫妻共同

财产。 在将按揭房屋认定为一方所

有的基础上， 未还银行按揭也应由

其继续承担。

案例二

婚后父母为子女买房

不同意分割是否合理

张某与丁某于 2007 年登记结

婚， 自 2014 年开始分居。 2011

年， 丁某父母出资全款购买位于北

京市某小区的 102号房屋一套， 登

记在丁某名下。 离婚诉讼中， 张某

主张 102号房屋为婚姻存续期间购

买， 应为夫妻共同财产， 要求依法

分割。 丁某称该房屋为其父母向朋

友借款购买登记在自己名下， 应为

其个人财产， 不同意作为夫妻共同

财产进行分割。 丁某向法院提交购

房协议书、 收条、 借据、 汇款转账

记录及丁某名下的工商银行账户交

易明细， 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法

院经审理认为， 丁某提供的购房证

据可以证明是丁某父母为其购买房

屋而出资， 并登记在丁某名下， 视

为只对丁某一方的赠与， 故判令

102室房屋归丁某所有。

法官说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

解释 (三 )》 第七条第一款规定 ，

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

不动产， 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

下的 ， 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

(三 ) 项的规定， 视为只对自己子

女一方的赠与， 该不动产应认定为

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婚姻存续期

间， 对于父母参与出资购买的商品

房， 一方父母出全资为子女购房，

该房屋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的， 此

种情况下该房屋属于自己子女的个

人财产。

这一条款应当做限制解释， 这

里所称的出资应当仅指全额出资。

因为只有全额出资， 父母才能取得

房屋产权， 将所购房屋登记在己方

子女名下， 才具备房屋产权赠与的

法律属性。 如果父母只是在子女婚

后支付首付款， 夫妻共同还贷， 产

权登记在出资方子女名下， 首付款

会根据具体案情进行认定。 婚后双

方父母出资购房， 产权登记在一方

子女名下， 离婚时， 该不动产可认

定为双方按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

份共有 ， 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

外。

案例三

一方婚前购买的房屋

另一方有贡献需补偿

冯某某与张某某是大学同学，

双方于 2008 年恋爱， 2014 年登记

结婚， 2015 年生下一子。 婚后双

方常因生活琐事产生矛盾， 最终导

致夫妻感情破裂， 冯某某诉至法

院， 要求与张某某离婚， 由她抚养

张某。 另查明， 冯某某在 2013 年

10 月曾与案外人何某某签订 《商

品房买卖合同》 购买房屋一套， 于

2013 年 11 月 6 日登记到冯某某名

下， 张某某出资 58 万余元， 尚欠

贷款 36 万元， 该房屋用于婚后共

同居住， 目前该房屋含装修价值现

值 180万元。

法院认为， 冯某某与张某某虽

是自主恋爱结婚， 但因婚后不注重

夫妻感情培养导致夫妻感情破裂，

现双方均同意离婚， 应予准许。 结

合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 婚

生子张某由冯某某抚养， 张某某每

月支付抚养费 1200 元。 涉案房屋

虽产权登记在冯某某名下， 但是双

方以结婚为目的购买的房屋， 张某

某支付了首付款， 房屋装修及家具

家电则主要由冯某某出资， 考虑到

婚生子由冯某某抚养， 本着照顾妇

女和未成年人的原则， 涉案房屋判

归冯某某所有， 冯某某向张某某给

付房屋折价款 85 万元， 尚欠贷款

由冯某某承担。

法官说法

《婚姻法解释三》 第十条作出

明确规定， 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

产买卖合同， 以个人财产支付了首

付款并在银行贷款， 婚后用夫妻共

同财产还贷， 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

支付方名下的， 离婚时该不动产由

双方协议处理。 不能达成协议的，

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

登记一方， 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

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 双方婚后共

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

增值部分 ， 离婚时应根据 《婚姻

法 》 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

则， 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

补偿。 本案中， 涉案房屋虽是以冯

某某的名义购买、 办理按揭贷款，

并登记在冯某某名下， 但首付款却

由张某某支付， 虽然与司法解释规

定的情形略有不同， 但法院的处理

结果却秉承了司法解释的精神。 首

先， 涉案房屋虽然登记在冯某某名

下， 但鉴于张某某支付了首付款，

并参与了夫妻共同还贷， 对涉案房

屋有贡献， 故涉案房屋不能认定为

冯某某的个人财产。 其次， 将涉案

房屋判归冯某某所有有其合理性，

因为冯某某婚前已经通过银行贷款

的方式向房地产公司支付了全部购

房款， 获得房屋的物权只是财产权

利的形态转化， 故将按揭房屋判归

产权登记一方有充分的法理基础。

另一方面， 将按揭房屋判归一方所

有的基础上， 未还债务也应由其继

续承担， 这样处理不仅易于操作，

也符合合同相对性原理。 最后， 鉴

于张某某支付了首付款并参与了共

同还贷的行为， 离婚时应结合不动

产的市场价格及其出资份额、 所作

贡献， 对其做出公平合理的补偿。

案例四

离婚时签订协议书

想反悔法院不支持

蔡某与李某于 2009 年登记结

婚， 于 2019 年 8 月在民政局协议

离婚。 离婚协议书约定， 夫妻共同

所有的位于北京某小区 904 号房屋

所有权男女各占 50%， 夫妻名下共

有小汽车一辆， 所有权为男女各占

50%。 该房屋现在登记为李某单独所

有。 离婚诉讼中， 蔡某主张依据离婚

协议约定对房屋和汽车进行分割。 李

某主张父母对房屋和汽车享有部分所

有权，并向法院出具存款凭条、持卡人

存根、房产证、专项维修基金收据、房

屋登记税收据、 契税完税证、 购车发

票、购置税发票等证据。 法院认为，未

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

胁迫等情形， 离婚协议对双方当事人

具有法律约束力， 双方均应按照离婚

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 最后法

院判决 904室房屋和小汽车归李某所

有， 李某需支付蔡某房屋折价款 140

万元、 汽车折价款 9万元。

法官说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 ? 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 的补充规定第八条规定， 离婚

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

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 对

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当事人因

履行上述财产分割协议发生纠纷提起

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九条

规定， 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

财产分割问题反悔， 请求变更或者撤

销财产分割协议的， 人民法院应当受

理。 人民法院审理后， 未发现订立财

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 胁迫等情形

的， 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

求。 夫妻在离婚时签订的离婚协议中

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对双方具有约

束力， 双方均应按照离婚协议的约定

履行各自的义务。

案例五

婚后夫妻一方受赠房屋

不能视为夫妻共同财产

王某因父母去世较早， 由爷爷奶

奶抚养长大， 一直与爷爷奶奶共同居

住， 双方感情深厚。 2014 年王某与

刘某结婚， 婚姻存续期间两位老人相

继去世， 老人去世前曾在公证处立下

公证遗嘱， 将夫妻两人共同所有的位

于北京某小区 201 室房屋赠与王某。

现刘某以感情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要求

离婚， 请求法院判令依法分割王某继

承的 201室房屋。 王某认为继承所得

的 201室房屋应为其个人财产， 不同

意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法院

经审理认为， 由于王某爷爷奶奶通过

公证遗嘱的方式明确将房屋赠与王某

一人， 应视为王某一方的财产， 不属

于夫妻共同财产。 故判决 201 室房屋

归王某所有。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十

七条规定，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所得的下列财产， 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 工资、 奖金; (二) 生产、 经营的

收益; (三) 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 继

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 但本法第十八

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五) 其他应当

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夫妻对共同所有

的财产， 有平等的处理权。 《中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十八条规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为夫妻一方的财产：

(一) 一方的婚前财产； (二) 一方因

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 残疾人

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三) 遗嘱或赠

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

产; (四) 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五)

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婚内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 如

果遗嘱或者赠与合同确定只赠与夫妻

一方， 那么该财产不能视为夫妻共同

财产， 应视为夫妻一方的财产。

（据北京法院网）


